
○○○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內外參展補助計畫
 【活動內容及過程紀錄】
1、 基本資料：

1. 申請單位名稱（須與申請書相符）：○○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 展售活動名稱（須與申請書相符）：○○○年○○展                。
3. 展出期間：○○/07/01-○○/07/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. 展出地點：（國內/國外）中華民國/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5. 新北市政府核定補助金額（合計）：新臺幣15,000           元整。
2、 活動成果：
1. 本次展售活動主要拓銷產品：智慧製造感測模組與自動化系統    。
2. 本案總參展家數 1 家，總攤位數  1  個，總參展面積  9  m2。
3. 來訪客數：約 500 人，其中潛在買主約 30 家。
4. 現場成交金額：新臺幣無現場交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5. 預估因本次活動曝光增加之一年內交易金額：新臺幣300萬    元。
6. 參展心得：本次參展活動成果豐富，不僅能與目標產業客群面對面交流，深入了解市場需求與最新趨勢，也獲得許多寶貴的產品與服務回饋，協助我們更精準調整技術與行銷策略。同時，透過與參展廠商交流，建立合作機會並強化產業鏈人脈，進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與企業可信度。本次參與對公司後續拓展市場具有實質助益。           
7. 過程照片紀錄(另請提供照片電子檔1份)：
照片須能清楚呈現計畫全貌，以利檢核活動確實執行。攤位之公司招牌名稱須與申請參展之各廠商名稱一致：
(1) 每家廠商攤位照片至少各1張
（包含展場活動現況、廠商招牌、新北市政府識別標誌）：
	○○公司
	○○公司

	_____公司
(如組團則依序放參展成員廠商照片，皆至少各1張)
	_____公司
(如組團則依序放參展成員廠商照片，皆至少各1張)

	_____公司
(如組團則依序放參展成員廠商照片，皆至少各1張)
	_____公司
(如組團則依序放參展成員廠商照片，皆至少各1張)


(2) 新北產業形象呈現全景照片至少2張
（如組團則須顯示出受補助單位攤位相互緊鄰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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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填列審查核定通知書上之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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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





照片





若攤位分散或場館未依原規劃執行，本局得不予或酌減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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